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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高效办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购房“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住建局、房产局、公安局、民政局、政数局、税务局、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分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各市（州）分行，各金融监管分局：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 年度新一批重点

事项清单>的通知》（国办函〔2024〕53 号）要求，省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

《吉林省高效办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公安厅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局  
  吉林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吉林金融监管局  

  2024 年 9月 2日  

    

吉林省高效办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

事”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满足群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购房办事需求，最大限度便民利民，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购房“一件事”服务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整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涉及的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

案、个人身份信息核验、婚姻信息核验、征信信息查询、住房公积金贷款审

批、借款合同面签、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不动产抵押登记等事项，以规范
化、精准化、便捷化的服务，构建多事集成、一次办结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购房“一件事”办理模式，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全省全部实现。  

   二、工作路径  

  （一）集中统一办理。一是各市（州）房产交易窗口及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购房审批窗口未进驻政府服务中心的，在房产交易大厅或住房公积金服

务大厅集中相关部门服务人员、设备，搭建统一办公环境，实现申报材料一次

受理，结果一次反馈借款申请人。二是各市（州）房产交易窗口或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审批窗口进驻政府服务中心的，通过政数局在政务服务中心

集中相关部门服务人员、设备，搭建统一办公环境，实现申报材料一次受理，

结果一次反馈借款申请人。  

  （二）推进线上办理。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建立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购房“一件事”信息系统，在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基础上，各相关部

门实现数据共享，以住房公积金部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预审”作

为事件发起端，推送该业务数据至房产、公安、民政、税务、自然资源、银行

等部门，实现业务线上一次受理，结果一次反馈借款申请人。  

   三、工作举措  

  由各市（州）住房公积金部门牵头，按照《吉林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购房“一件事”办事指南》编制本地办事指南，列明事项所属部门、申请材
料、咨询电话，将原先各部门逐一告知变为一次整体告知，制作《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联合申请表》，借款申请人可以“一表申请”，

共性材料一次提供，通过涵盖、替代等方式精简申请材料。  

  （一）贷款资格预审。住房公积金部门一次性收取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材料，依据贷款条件、协查结果等进行综合判定，确定

贷款资格、贷款金额和贷款期限。  

  （二）办理交易备案。房产交易部门办理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  

  （三）缴纳相应税费。税务部门办理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  

  （四）签订借款合同。借款申请人与公积金中心、贷款委托银行签订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借款合同》，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五）贷款发放。公积金中心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发放贷款，向借款申请人

反馈办理结果。  

   四、工作分工  

  （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住房公积金部门负责牵头建立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购房预审机制，一次性收取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

房申请材料，按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流程，向相关部门推
送关联办理事项材料；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审批等业务；一次性

向借款申请人反馈办理结果。  

  房产交易部门负责办理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反馈办理结果。  

  （二）公安部门。负责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申报、审
核、审批有关环节的人员身份信息核验，反馈核验结果。  

  （三）民政部门。负责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申报、审

核、审批有关环节的人员婚姻信息核验，反馈核验结果。  

  （四）人民银行。负责指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完善制度建设、规范查询

业务、优化系统功能等，持续助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征信查询便利化。  

  （五）税务部门。负责办理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反馈办理结果。  

  （六）金融监管部门。负责指导银行机构配合办理贷款审批和借款合同面

签。  

  （七）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部门。负责在政务服务中心搭建统一办

公环境；协助建立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信息系统，提供技

术支持、技术指导及维护升级。  

  （八）其他部门。负责依法依规办理相关业务，反馈办理结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谋划，精心组织

实施，强化工作配合，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工作合力，确保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顺利实施。  

  （二）强化服务保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工作保障，落实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服务场地、人员、设备要求，组织窗口工作人员的业

务培训。  

  （三）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

“一件事”宣传，提高社会知晓度。各相关部门应公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购房“一件事”事项清单、办理流程和操作指南，确保群众掌握应用。  

    

初审：马景东  
复审：高云海  

终审：刘兴岩  


